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114 年度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臺中市地政業務

執行績效督導考評要點」辦理。 

二、計畫緣由： 

由於時代變遷、社會環境的演變及資訊化社會的來臨，法令不斷的因應時代的

需要而有所更替，公務人員必須不斷的於本職涉取更多的法令及專業知識，始

足以適法執行職務，是以行政院的重要施政之一即在於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為響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的理念，復因土地行政從業人員面對繁雜的地政

法令，尤其更應不斷汲取法令、新知，始足以有效率、適法的達成本職工作之

認知，特訂立本計畫。 

三、計畫目標： 

辦理法令及專業技能之研修，以提升與平常業務息息相關之專業領域，增進本

所同仁熟諳法令，提昇專業知識、行政效能，達成為民服務之宗旨。 

四、研習對象： 

本所同仁、志工及本市地政局、各地政事務所指派之同仁及志工。 

五、指導人員： 

由各舉辦課室聘請與該次研習訓練相關學有專精人員、主管及學者專家擔任講

授。 

六、研習地點： 

本所會議室或其他所內、外研習場所。 

七、研習類別、場次、課程及時間： 



1、預定研習類別、場次、課程及時間詳 114 年度預定辦理教育訓練時程表，共

19 場次。 

2、主辦課務於辦理訓練之前，將辦理之確切時間知會研考人員；於訓練完畢後，

就參訓人員進行滿意度調查(問項請參考附件)，滿意度調查方式請採用線上問

卷方式進行，並將滿意度調查結果、簽到表等資料之紙本或掃瞄檔送研考人

員運用，俾以彙整相關資料及統計辦理場次及人數，以為業務督導之用。 

八、研習方式： 

1、室內研習講授，包含戶外實地演練及不定期觀摩活動等。 

2、本計畫視需要併同辦理訓練研修測試。 

九、研習效果： 

參加研習課程完竣後，由本所人事管理員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登錄參

加人員學習課程及學習時數，研習表現並作為年終考績及升遷之評分參考。 

十、研習經費： 

本項研習所需之費用，由年度經費預算相關項下勻支。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教育訓練課程 滿意度調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題                目 很好 好 尚可 差 很差 

一
、
教
師
授
課
的
整
體
表
現 

1.教師對授課時間掌握情況      

2.教師專業知識的能力      

3.教師的授課技巧與表達能力      

4.教師授課時的教學態度      

5.教師對學員課程上問題之解決能力      

二
、
課
程
內
容 

1.課程內容明確易懂      

2.課程內容豐富具有多樣性      

3.課程內容具有實用性      

三
、
自
我
評
量 

1.我認為課程內容符合我的需求      

2.本次訓練有助於提昇工作能力      

3.對今後的工作有實質上助益      

四
、
其
他
意
見
或
本
次
課
程
建
議 

 

附件 


